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特公布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大连市中心支行”）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由工作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等七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可在中国人民银行互联网大连中支子网站（dalian.pbc.gov.cn）“政务公开”专栏下载。
第一部分：工作情况概述
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结合自身履职实际，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人民银行总行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文件精神，积极推进政府信息主动公开，规范办理依申请公开，在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加强履职效果宣传、推进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提高公开实效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是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推动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和人民银行有关信息公开的管理规定，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工作制度》，明确了行政执法信息公示的内容、期限及方式、职责分工、公示流程，为促进辖内企业诚信自律，增强基层央行履职公信力、执行力，规范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工作提供制度性保障，确保政务公开有规可依、高效运行。截止2016年底，共公示行政许可信息3651条。
二是积极开展政策宣传解读，主动回应社会热点。举办“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应收账款融资推进会”、“特色金融产品与企业项目对接”、“个人实名制账户分类”、“征信知识进校园”、“外汇改革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多次大型专题宣传，主动向社会公布人民银行相关政策，利用金融时报、大连日报、大连电视台等渠道宣传向全社会解读有关政策，宣传中支履职成果，相关报道被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广泛转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通过中支子网站及媒体渠道定期发布月度金融运行情况、跨境人民币业务结算情况，季度金融市场运行情况、信贷支持经济薄弱环节情况、企业家、银行家、居民问卷调查报告、金融IC卡应用进展情况等重要区域金融信息；不定期发布国债销售情况、出台重要的规范性文件情况及其它重要金融信息等共150余条。
三是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的办理工作。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共收到13项政务公开申请，共依法受理7项申请，其余6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对依申请公开事项严格按照中支制定的《政务依申请公开制度》有关程序，与各业务部门、法律部门和保密部门协调配合，依法、依规、及时、妥善地答复申请人；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的申请，我中支均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申请人，并向其提供必要的信息及渠道。
四是统筹协调，加强对辖属分支机构的工作指导。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加强对辖内金州新区中心支行、普兰店市支行、瓦房店市支行、庄河市支行信息公开有关工作的指导和培训；强化政务公开沟通协调机制，确保工作人员对社会公众的政务信息公开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政务公开工作。
第二部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6年度，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机构与职责。公开了机构简介、机构领导、机构职责、内设机构及下属机构。
（二）政策法规。公开了大连市中心支行制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
（三）行政执法。公开了大连市中心支行关于行政执法调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复议等方面的权力运行流程图以及行政许可公示信息。
（四）统计数据与报告。公开了大连地区月度金融统计数据、金融运行情况、跨境人民币结算情况、信贷支持经济薄弱环节情况、各期国债首日销售及整体销售情况。
（五）政务公开信息。公开了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机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bookmark: _GoBack]（六）履职业务信息。公开了包括货币政策信息、金融稳定信息、金融统计信息、支付结算信息、货币发行信息、经理国库信息、征信管理信息和反洗钱信息等（具体内容详见互联网子网站）。
（七）其他有关信息。公开了大连市中心支行有关公告信息。
二、信息公开方式
（一）互联网。大连市中心支行以人民银行互联网子网站作为信息公开的主平台，按照管理权限和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及时公开需要社会周知的、社会公众关注的规范性文件及相关金融业务信息，及时公开有关行政许可、行政执法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依据、流程以及批复结果等信息。
（二）综合服务大厅。一是通过大屏幕电视、电子触摸屏开展宣传。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通过机关办公大楼综合服务大厅的对外宣传电视发布素材，并采用远程信息发布的方式，以视频或宣传画等形式相继发布了反洗钱法颁布10周年宣传、防范电信网络金融欺诈宣传、节能减排宣传、个人银行账户分类管理制度解读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二是利用宣传展架。大连市中心支行在机关办公大楼一层综合服务大厅各宣传展架上摆放各类业务宣传手册，宣传人民银行相关金融知识、各项行政许可业务操作流程及所需材料，方便前来办理业务人员取阅。
（三）新闻媒体。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通过《金融时报》等全国性新闻媒体开展政策解读、宣传稿件共75篇，通过《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大连电视台等地方媒体宣传介绍大连市中心支行信贷政策、个人信用、国债发行、金融数据、外汇管理等业务工作稿件153篇。
第三部分：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3件，共依法受理7项申请，其余6项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申请人均通过信函方式提交申请。申请量居前的事项为申请公开交易所与银行的支付业务许可信息。
二、申请处理情况
对2016年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大连市中心支行均已在《条例》规定的时限内以邮寄告知书形式答复，未收到申请人异议。
三、不予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大连市中心支行建立了信息公开审查机制和程序，明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金融信息，与行政执法有关，公开后会影响检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胁个人、单位安全的事项等金融信息不予公开（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部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没有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复议，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诉讼。
第五部分：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减免情况
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没有向申请人就提供政府信息收取相关费用。
第六部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情况
2016年，大连市中心支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展开并日益规范。2017年，大连市中心支行将重点推动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推进政务“五公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等工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继续推动以中支子网站为主渠道的公开平台建设，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提升央行服务公开透明；三是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对分支机构政务公开工作的指导；四是加强人员培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主动公开意识和媒体宣传意识。
第七部分：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大连市中心支行暂无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

